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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总体要求

根据“重点县建设意见”，需考虑以下总体要求

（1） 着力提高工程完好率和配套率。针对现有的灌溉面
积，优先改造影响工程安全运行和灌排效益发挥的“卡脖
子”工程和“最后一公里”工程 ，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正
常运行和正常发挥效益。做到“建一片，成一片，发挥效
益一片”。

（2）提高灌溉保证率，努力恢复原有灌溉面积。以节水增
效为中心，通过综合措施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和水分生产
率，恢复灌区原有灌溉面积。

（3）合理选择工程（设备）类型。应综合考虑自然条件、
水资源条件、农田水利骨干工程特点、种植结构、农业生
产规模和生产水平等，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条件和
实际需要的灌排技术和设备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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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总体要求

（4）建设配套完整的田间工程。具备条件的地区，应按
渠、沟、田、林、路综合配套，旱、涝、渍综合治理的标
准，建设配套完整、比较标准的田间工程。暂不具备条件
的地区，应在条件相对较好的灌区，进行一定规模的示范
建设。

（5）工程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。新建工程和改造工程的
设计均应符合《灌溉排水设计规范》、《节水灌溉工程技
术规范》等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。

（6）便于农民自行管理维护。各种灌排工程形式应尽可能
集中连片布置，避免因工程插花布置增加管理维护难度；
工程设计、设备选型以及施工等均应充分考虑便于日后农
民自行管理，且易于维修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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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总体要求

（7）注重经济效益，让农民能得到实惠。必须注
重工程的经济效益，特别是让农民能够得到真正
的实惠，做的“旱能灌，涝能排，农机能便捷下
田” ，达到增收的目的。

（8）在工程建设的同时，应积极推进小型农田水
利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，调动受益农
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（如实行农民义务监督员制
度），推动广大农民通过用水户协会等组织形式
实行民主管理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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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指标要求

1、工程建设(三年时间）

（1）任务量

将“农田灌溉工程规划”中，配套改造工程建设所涉农
田面积的40%～50%作为基本的建设任务。

（2）工程配套率

在完成骨干灌排工程改造的前提下，建设任务完成
后，田间工程斗农渠（沟）、渠（沟）建筑物配套率达到
70%。

（3）工程完好率

建设任务完成后，斗农渠（沟）、渠（沟）系建筑
物、水源建筑物等工程完好率达到80%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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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指标要求

2、工程管理

（1） 管理改革

①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办理移交手续，明晰产权
和受益对象，发放或签署有关证书。

②三年完成的建设任务所涉及的灌溉面积，基本
上应全部为农民用水户合作组织管理。

（2） 管护责任

落实管护责任，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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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区建设标准

1、 建设要求

（1）项目区建设方案（实施方案）应符合各县
(市、区）“农田灌溉工程规划” 要求。

（2）基本实现渠、沟、田、林、路综合配套。

（3）工程建设应符合《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
范》、《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》、《大型灌区
技术改造规程》、《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》等
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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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区建设标准

2、 主要技术指标

（1） 渠道防渗灌区

① 灌溉水利用系数（大中型渠灌区斗口以下、小
型灌区渠首以下）不低于0.65。

② 单位面积农渠长度一般不少于5m/亩。

③ 节制闸、分水闸、量水设施等按有关技术标准
和实际需要配套齐全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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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区建设标准

2、 主要技术指标

（2）喷灌区

① 喷洒水利用系数不低于0.8。

② 工作支管间距和喷头间距符合《喷灌工程技术
规范》要求。

③ 控制阀门、量水设施、排气阀、泄水阀、给水
栓及移动管道系统等配套齐全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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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区建设标准

2、 主要技术指标

（3）微灌区

① 灌溉水利用系数，滴灌不低于0.9,微喷灌不低
于0.85。

② 毛管间距和灌水器间距符合《微灌工程技术规
范》的要求，同时满足作物的灌水要求。

③ 过滤设备、施肥设备、控制阀门、量水设施、
排气阀、泄水阀等配套齐全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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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
（三）项目区建设标准

2、 主要技术指标

（4） 集雨灌区

①专用集流面应采用集流效率高的防渗材料铺
设，蓄水窖（池）进行防渗处理。

②集流、输水、沉淀、拦污、蓄存、放水设施等
配套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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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区建设标准

2、 主要技术指标

（5）易涝、渍害农田治理区

① 易涝农田设计暴雨重现期达到5-10年一遇（水稻三日暴

雨三日排至耐淹水深）的排涝标准，渍害农田设计排渍深

度符合《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》的要求。

② 末级固定排水沟或排水暗管的间距和深度符合有关技术

规范要求（我省水稻田一般地下水位宜降至田面以下50CM

左右，对于中壤土，末级排水沟间距30～50M,沟平均深度

0.8～1.3M）。

③ 配套设施齐全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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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1、塘堰（山塘与水陂）

（1）主要改造措施是清淤、挡（泄、输)水建筑物
除险加固、必要的防渗处理和取水口改造等。

（2）山塘要求达到设计蓄水能力，渗漏和蒸发量
一般不宜大于库容的20%；水陂要求达到设计引
水能力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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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2、泵站

（1）泵站工程改造、更新应符合《泵站设计规
范》的要求。

（2）机电设备（水泵、电机、控制箱（盘）、变
压器）应进行必要的测试，根据测试结果进行更
新、改造。

（3）更换水泵时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节能型水
泵。

（4）进水池、出水池、拦污栅等构筑物配套齐
全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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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3、机井

（1）机井改造、更新应符合《机井技术规范》的
要求。

（2）应进行机井测试，根据测试结果制定机井修
复、改造、更新方案，出水量衰减的井应首先考
虑通过洗井、更换滤水管等办法恢复出水量，不
应盲目打新井。

（3）更换水泵时应采用节能型水泵。

（4）井房、输变电装置、控制箱（盘）等配套齐
全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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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4、渠道工程

（1）渠道工程设计应符合《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》的要
求，渠道防渗还应符合《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》的要
求。

（2）不需要防渗的渠道应通过清淤、整修边坡、局部加固等
措施恢复原有功能；易坍塌、易受冲刷渠道（渠段）可采
用石料、混凝土等使用寿命长的材料进行砌护。

（3）防渗措施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，根据当地条件选择适宜
的断面形式，并尽可能选用工厂化生产的预制构件。渗漏
严重渠道（渠段）宜采用预制砼渠槽、现浇混凝土等使用
寿命长、防渗性能较好的材料进行防渗处理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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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5、渠系建筑物

（1） 渠系建筑物设计，应符合《灌溉与排水工程
设计规范》等有关规范的要求。

（2）小农水工程中的渠系建筑物主要包括斗门、
农门、涵洞（管）、渡槽、农桥、跌水、量水堰
等，建议采用工厂化生产或现场预制的装配式结
构。

（3）斗、农门的孔口尺寸应按标准规格的闸门尺
寸选用；流量大于0.2m3/s的闸门宜采用铸铁闸
门，斗门启闭设备宜采用手动螺杆启闭机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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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6、量水设施

（1）量水设施应符合《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
范》以及《堰槽测流规范》、《水工建筑
物测流规范》等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。

（2）量水设施应符合经济、实用、方便管理
和易于维护的要求，建议采用矩形无喉道
量水槽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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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改造主要措施

7、农田排水工程

（1）农田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《灌溉与排水工程
设计规范》和《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》的要
求。

（2）对于达不到规范要求的田间排水系统，应根
据具体情况通过整治田间沟道，增强其排泄能
力，对于易塌坡沟道，应采取防坍固坡措施；对
于潜育化渍害田,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暗管（无砂
砼管等）排水方式；必要时应进行田间排水系统
的续建配套。

一、建设标准一、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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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一）设计质量

（二）监理质量

（三）施工质量

（四）项目法人（建设单位）管理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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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一）设计质量
1、“实施方案”的编制要与各县（市、区）的“农田灌溉工
程规划”相衔接

2、在批复的“实施方案”基础上，因地制宜完成好施工图

设计
（1）在保证灌排功能的前提下，尽量使工程少占农田且技

术经济指标较优。
（2）各灌溉片区的渠、沟、路平面布置设计，须与今后高

标准农田建设要求相衔接，避免造成部分渠（沟）及建筑
物以后推倒重来或留下缺陷。渠（沟）进行合理的裁弯取
直及做到渠线平顺。

（3）渠（沟）纵、横断面应根据其灌溉及排水面积、田面

高程、地下水埋深等计算确定，并根据地质条件进行断面
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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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后的渠线仍不顺直整治后的渠线仍不顺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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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00多亩地用多亩地用D50D50砼砼UU型槽型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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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一）设计质量

3、渠道防渗衬砌建议因地制宜推广预制砼U型槽
U型渠与梯形渠相比，主要优点有：

（1）水力条件更好，渠道衬砌后，更易接近水力最佳断

面，不易产生淤积现象。
（2）渠道开口小，占地少，相同流量少占土地面积

30%~50%，减少挖填方量及衬砌工程量20%~40%。
4、设计成果要规范
（1）平面图、单体图及大样图齐全。
（2）施工图设计说明详细，能规范和指导施工。
（3）图签完整，有设计、校核、审查人员签名及加盖出图

章。
（4）设计变更理由充分且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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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浇砼放水口现浇砼放水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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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一）设计质量
4、田间工程设计

（1）田间工程布置
渠道
布置原则：
①渠道应布置在其控制范围内地势较高处，满足
自流灌溉要求。根据地形条件，采用灌排相邻
布置或相间布置。

②布置2～3级固定渠道。各级渠道宜相互垂直。
③灌排渠系协调布置，因地制宜做到灌排分家，
防止重灌轻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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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一）设计质量

4、田间工程设计

（1）田间工程布置

放水口

①放水口布置应满足格田灌水要求。

②放水口的水位应高出平整后田块进水端10cm以上。

③放水口建议采用带插槽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现场安装。

田间道路

1）机耕道布置原则：

①节约用地、方便运输。

②与各级道路（特别是“村村通”道路）做好衔接。

③结合渠、沟合理布置，间距应大于200米以上。

2）机耕道布置形式：

常用的与渠、沟结合布置形式有“沟-渠-路（路-沟-渠）”、 “沟-
路-渠”两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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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一）设计质量
4、田间工程设计
（2）渠道工程设计
渠道工作制度

农田区（田间）布置3级固定渠道时，支渠宜采用
续灌方式，斗渠、农渠宜采用轮灌方式；项目区布置2
级固定渠道时，若斗渠直接从水源取水，应采用续灌
方式，农渠可采用轮灌方式；若斗渠从农田区外的支
渠取水，应根据支渠的运行要求确定工作方式。
渠道横断面形式

田间农渠以上的渠道防渗衬砌，应因地制宜通过
技术经济比选后，采用当地常用并有成功经验的防渗
衬砌类型。从加快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考虑，建议选
用砼预制渠槽（有U型、矩形、梯形三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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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一）设计质量

4、田间工程设计

（2）渠道工程设计

渠道纵断面设计

1）合理确定各片区农田平整后的田面高程，据此确定 田间末级固
定渠道的渠顶高程。

2)渠道设计水面线推算的几个控制参数和要求

①放水口进田水深不小于10cm;
②续灌渠道应按规范要求计算加大流量;
③设计净灌水率应通过分析计算确定，我省大部分地区在0.55～0.6 

（m3/s.万亩）范围内，缺计算资料时，建议取0.6 m3/s.万亩;
④渠道水利用系数

不完全衬砌渠系，建议采用以下值：

农渠0.93，斗渠0.88，支渠0.83，干渠0.78；
⑤田间水利用系数取0.95（水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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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一）设计质量

4、田间工程设计
（2）渠道工程设计
灌排结合渠（沟）
灌排结合渠（沟）的优点
1）可充分利用排水沟蓄积部分地表径流和回归水，能一定程度缓
解水资源紧缺程度。

2）沟道经常保持一定水深，可为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，
有助于生态保护。

3）利用排水沟道输水，可减少渠道数量，降低工程造价，同时可
减少占地。

平原地区，一般只适于斗渠（沟）及其以上的渠（沟）灌排
结合，利用排水沟来蓄水、引水。

对于低山丘陵岗地，一般设计农渠和农沟灌排结合。

排水农渠（沟）应该按照灌排最大流量确定渠（沟）横断
面。渠（沟）水位按照灌溉水位进行设计，确定渠堤顶高程；采
用最大流量（通常是排涝流量）或排渍要求确定沟底高程。当水
位不能满足灌溉要求时，需要设置节制闸抬高水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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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一）设计质量

4、田间工程设计

（3）田间道路工程设计

①机耕道宜采用单车道，路面宽度采用2～3 m，路肩宽
度0.3～0.5m。

②机耕道纵坡宜根据地形条件合理确定，最大纵坡不超
过8％。

③机耕道路基应采用水稳定性好的土料填筑，严禁用种
植土、表土、淤泥质土填筑。路肩边缘应高出路基两
侧田面0.2～0.4m以上。路肩宜采用适当形式硬化处理
或素土夯实。

④主要机耕道路面可采用沙石路面，不宜用素土路面。

⑤生产路采用素土路面，宽1～2 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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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二）监理质量
1、根据小农水工程施工特点，合理配备现场监理

人员
2、做好图纸会审。总监组织监理人员熟悉设计文

件，并签发施工图。对设计深度不满足施工要求
及图纸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

3、编好监理细则。针对工程施工的专业特点，重
点围绕质量、进度、投资“三控制”制定操作性强

的工作细则，避免监理过程的盲从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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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二）监理质量

4、开好第一次工地会议。协助项目法人召开第
一次工地会议，总监进行监理交底

5、做好巡视、旁站、平行检验

巡视：有目的的随机监理活动。

旁站：对关键部位或关键工序的连续监控活
动。

平行检验：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，按一
定比例进行的独立检验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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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三）施工质量
1、按投标承诺配备施工现场管理人员
2、根据现场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施工方案，保证达到预期的

质量控制和进度控制目标
3、砼U型槽的预制与安装
（1）机械设备

预制所用机械设备应采用水利部认证产品（LZYB—1
型砼构件成型机）。

（2）进行砼配合比试验
根据设计提出的砼强度指标、生产模具的工艺条件、水

泥及砂石料情况，进行砼配合比试验。生产的U型槽除强

度要满足要求外，表面应平直光滑，无变形和蜂窝麻面现
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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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三）施工质量
3、砼U型槽的预制与安装

赣抚平原末级渠系改造所用预制砼U型槽，采用的砼试
配成果为：
砼强度等级C20，32.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
水泥：砂：卵石=1：1.55：2.06
水灰比0.45~0.5
中粗砂细度模数2.5~3.5
卵石粒径10~25mm
当地骨料级配不理想造成脱模粘皮时，建议适当掺粉煤

灰和早强减水剂。
（3）及时养护

一般24小时后开始养护，保持一定湿度和注意防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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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三）施工质量
3、砼U型槽的预制与安装

（4）质量检验
目前尚无国标，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/T408—

2003《农田水利工程灌排渠用预制混凝土构件》

涉及到相关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。
我省专门针对预制砼U型槽的质量检验标准，

委托省水科院正在制定中。
①外观质量

主要检验项目有蜂窝、麻面（粘皮）、裂缝、

外形缺陷等（如槽身内壁麻面、粘皮总面积不超
过构件面积3.0％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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槽身内壁麻面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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槽身裂缝变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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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三）施工质量

3、砼U型槽的预制与安装
（4）质量检验
②抗压强度

随机留试件，相同原材料及配合比的砼，每10
天取样不得少于一组；进行内、外压破坏荷载检
验（浙江通过试验得到：C25不同规格的砼U型

槽，对应不同的内、外压破坏荷载）。
③抗渗要求

渠槽注满水24小时后，外壁潮片面积不得大于
总面积的5％，不应有水珠流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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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三）施工质量
3、砼U型槽的预制与安装
（5）安装
①按设计高程每隔20m在渠底测放“标准块”，并在一侧

挂线控制渠线顺直。
②按设计要求浇筑素砼垫层，在砼初凝前安放U型槽。
③U型槽安装一般从下游向上游进行，相邻U型槽应预留宽

20mm左右的间隙，以便勾缝。勾缝时，先涂1:2.5水泥砂
浆一道，再用1：2水泥砂浆勾平缝（填满、压平、抹
光）。另外，建议每隔5m采用沥青麻丝灌缝（按伸缩缝

处理）。
④U型槽两侧回填土施工应同时进行，并夯实。
⑤若需压顶，建议采用C20预制砼空心压条(断面

120×120mm,单孔直径60mm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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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
（四）项目法人（建设单位）管理质量
1、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对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

（1）通过公开招标，选择相对优秀的水利行业三级以上施

工企业承包小农水工程施工。
（2）项目法人提供的投资额较大的施工所需预制构件（如

砼U型槽），应通过政府集中采购（公开招标）确定供货

商或生产企业。
2、主动接受本行业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

（1）按规定向质监机构办理工程质监手续，并签订工程质

量监督合同。
（2）邀请工程质监机构参与分部工程等验收。

3、开工前组织设计交底，施工中及时组织分部工程及单

位工程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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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、质量控制
（四）项目法人（建设单位）管理质量

4、加强合同管理，严格履行合同条款
按期支付进度款，但必须是施工质量合格的项目，才
能予以计量和支付工程款。

5、把农民义务监督员制度落到实处
（1）对推选出的农民义务监督员进行培训。主要是工程

施工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和严明监督员职责、工作要
求、工作纪律等。

（2）制订农民义务监督员守则，并针对农民义务监督员
的特点，编制“农民义务监督员日志簿”，以便规范日
志记载内容，掌握工程施工的主要情况。另外，定期
召开碰头会（监督例会），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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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 谢！谢！

2 0 1 0 年 1 月


